
（非 營 業 部 分）

教育部 編

中 華 民 國 100 年 度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學 產 基 金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教 育 部 主 管

（ 法 定 預 算 ）

1

2

0

0

1

 

中

華

民

國

 

 

年

度

學

產

基

金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

非

營

業

部

分
︶

︵

法

定

預

算
︶

100



一、 業務計畫及預算說明–––––––––– ––––– 1

二、 主要表

（一）基金來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暨說明 ––––– 7

（二）現金流量預計表––––––––– ––––– 9

三、 明細表

（一）基金來源明細表––––––––– ––––– 11

（二）基金用途明細表––––––––– ––––– 12

四、 附表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 25

五、 參考表

（一）預計平衡表––––––––––– ––––– 27

（二）5年來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28

（三）員工人數彙計表––––––––– ––––– 30

（四）用人費用彙計表––––––––– ––––– 31

（五）各項費用彙計表––––––––– ––––– 32

六、 附錄

（一）固定項目明細表––––––––– ––––– 37

38

（二）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

      決議及附帶決議辦理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0 年度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目      次



一、 業務計畫及預算說明



 1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業務計畫及預算說明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壹、基金概況： 

一、 設立宗旨：本基金之任務係為秉持獻田先賢遺志暨配合教育施政重

點，將自清朝時代地方熱心教育人士捐獻遍佈在台灣省各地區之田地

及房屋，委由本基金依法放租，並以其收益，依據「低收入戶學生助

學金實施要點」、「學產基金設置急難慰問金實施要點」、「辦理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工讀服務實施要點」、「補助學校推動青年學生參與志願服

務計畫作業要點」及「縮短中小學城鄉數位落差-暑期研習計畫」等之

規定，專款專用於辦理獎助發展相關教育事業，並加強督導管理學產

房地及專案計畫等。 

二、 組織概況： 

(一)本基金以教育部為主管機關，設學產基金管理會負責本基金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等事項。 

(二)學產基金管理會置委員 11 人至 17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內聘委

員 4 人，外聘委員 12 人，由不動產經營管理及法律財務等專業人士

擔任，委員任期 1 年 1 聘，屬任務編組；另置執行秘書 1 人，由本

部中部辦公室主任兼任，本預算編列正式工友 1 人，協助文書處理。 

三、 基金歸類及屬性：本基金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項第 2款第 5 目所定，

特定收入來源供特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金，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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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計畫： 

一、基金來源： 

財產處分收入—學產土地變更為非公用財產之處分收入 2 億 8,673 萬 6 千

元。 

租金收入—學產房地出租收入 5 億 3,630 萬 7 千元。 

利息收入—銀行存款利息收入 3,985 萬元。 

其他財產收入—投資股票之股息收入 2,000 萬元。 

雜項收入—收以前年度使用補償金、逾期繳納租金之違約金及其他雜項收

入等 6,000 萬元。 

總 計 9 億 4,289 萬 3 千 元 。  

二、基金用途：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辦理本基金行政業務所需經費 1 億 2,438 萬 9 千元。 

獎助教育支出計畫—辦理清寒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補助家庭遇變故學生

急難慰問金、獎勵工讀及縮短城鄉數位落差、各級學校社團活動補助費、

輔導高關懷學生及培訓學生特殊專長等活動補助經費7億6,715萬3千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擴充改良房屋建築及購置設備等 455 萬元。 

總 計 8 億 9,609 萬 2 千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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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預算概要： 

一、基金來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年度基金來源 9 億 4,289 萬 3 千元，較上年度預算數 6億 8,206

萬 3 千元，增加 2 億 6,083 萬元，約 38.24%，主要係因預估處分

土地情形增加及財團法人台灣學產基金會併入學產基金，增加財

產處分收入、租金收入、利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本年基金來源較

上年度預算數增加。 

（二）本年度基金用途 8 億 9,609 萬 2 千元，較上年度預算數 6億 4,658

萬元，增加 2 億 4,951 萬 2 千元，約 38.59%，主要係因財團法人

臺灣學產基金會解散後，原經辦業務併於學產基金辦理及獎助教育支

出計畫為照顧弱勢族群學生，增列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輔導高關

懷學生及培訓學生特殊專長等活動補助經費所致。 

二、基金餘絀之預計： 

本年度基金來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4,680 萬 1 千元，較上年度預

算數 3,548 萬 3 千元，增加 1,131 萬 8 千元，約 31.90%，本年度賸

餘留存本基金備供以後年度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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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年度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略目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衡 量 標 準 年度目標值 

學產房地租金收入之預算

編列與執行 
預算數：千元 536,307 學產房地資產

活化計畫 
房產土地可供收益面積 面積：公頃 823.57 

助學金之預算編列與執行 預算數：千元 420,000 

助學金補助人數 人次 143,340 

慰問金、工讀及其他補助

之預算編列與執行 
預算數：千元 340,000 

獎補助教育支

出計畫 

慰問金、工讀及其他補助

之補助人數 
人次 44,270 

 

伍、前年度及上年度已過期間實施狀況： 

一、前(98)年度決算結果及績效達成情形 

（一）前(98)年度決算結果如下: 

1.基金來源：決算數 6 億 4,588 萬 9 千元，較預算數 5億 7,550 萬 6 千元，

增加 7,038 萬 3 千元，約 12.23%，主要係 1.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北

區辦事處代為處理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有償撥用台北市北投區湖山

段一小段 172 地號學產土地價款，提前於 98 年完成相關作業並入帳，

致財產處分收入增加；2.雜項收入因計列台灣教育會館古蹟維修工程逾

期違約金及沒收工程履約保證金，致實際數較預計數為多。 

2.基金用途：決算數 8 億 9,410 萬 6 千元，較預算數 5億 9,910 萬 7 千元，

增加 2 億 9,499 萬 9 千元，約 49.24%，主要係受全球性經濟不景氣及

莫拉克風災影響，加上本部藉由媒體、公文及網路資訊等各種管道加強

宣傳並主動關懷急難弱勢家庭學生，致低收入戶助學金、奬勵學生工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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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縮短城鄉數位落差及急難慰問金申請人數增加，實際支付數超出

預算數部分，併年度決算辦理。 

3.基金來源及用途相抵後，決算短絀 2 億 4,821 萬 7 千元，較預算數短絀

2,360 萬 1 千元，增加 2 億 2,461 萬 6 千元，約 951.72%，主要係獎助

教育支出計畫受大環境不佳影響超支併決算所致。 

（二）前年度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年度績效目標 衡 量 指 標 年度目標值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學產房地租金收入之

預算編列與執行 
490,000千元

本年度租金收入決算數
486,361 千元，較預計
少，主要係受全球性不景
氣影響，標租案未如預
期。 

學產房地資

產活化計畫 

房產土地可供收益面

積 
829.19 公頃

實際收益面積 748.12 公
頃，較預計少，主要係有
償撥用致可供收益土地
面積減少。 

助學金之預算編列與

執行 
200,000千元

本年度決算數340,565千
元，業已達成年度目標。

助學金補助人數 82,000 人次
實際補助人數123,707人
次，業已達成年度目標。

慰問金、工讀及其他補
助之預算編列與執行 255,000千元

本年度決算數364,861千
元，業已達成年度目標。

獎補助教育

支出計畫 

慰問金、工讀及其他

補助之補助人數 
20,860 人次

實際補助 40,877 人次，
業已達成年度目標。 

二、上（99）年度已過期間預算執行情形及績效達成情形 

（一）上年度預算截至 99 年 6 月 30 日止執行情形： 

1.基金來源：截至 99 年 6 月底止實際執行數 4億 6,500 萬 7 千元，較預算

分配數 4億 592 萬 5 千元，增加 5,908 萬 2 千元，執行率 114.55%，主要

係本年度學產土地公告地價調漲，依「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管理辦法」

及「國有出租基地租金率調整方案」核算租金亦隨之調漲，致實際收入

數較預算數增加。 

2.基金用途:截至 99 年 6 月底止實際執行數 2億 9,468 萬 5 千元，較預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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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數 2 億 9,082 萬 8 千元，增加 385 萬 7 千元，執行率 101.33%，主要係

因全球性經濟不景氣，緊急性、偶發性急難慰問案件增加，及本部主動

關懷弱勢學生受教權，加強宣導，依相關作業要點核發補助款，致實支

數逾分配數；另因臺灣教育館古蹟修復工程履約爭議調解中，致使原保

留之監造費及物調費用未執行，致實際執行數較預算分配數少。 

3.基金來源及用途相抵後，實際賸餘 1 億 7,032 萬 2 千元，截至 99 年 6 月

底止累積賸餘 42 億 8,347 萬 1 千元。 

 

（二）上(99)年度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年度績效目標 衡 量 指 標 績 效 衡 量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學產房地租金收入

之預算編列與執行

上半年實際收入 335,861 千元，較預算分配

數 318,690 千元多，執行率 105.39%。 
學產房地資產

活化計畫 
房產土地可供收益

面積 

全年度預計可供收益面積 827.18 公頃，因

受大環境不景氣影響，標租較困難，實際收

益面積 803.06 公頃，較預計數少。 

助學金之預算編列

與執行 

上半年實際執行數 176,310 千元，較預算分

配數 184,000 千元少，執行率 95.82%。  

助學金補助人數 
上半年實際補助 55,062 人次，年度預計數

138,250 人次，目標達成度 39.83%。  

慰問金、工讀及其

他補助之預算編列

與執行 

上半年實際執行數 104,130 千元，較預算分

配數 82,200 千元多，執行率 126.68%。 

獎補助教育支

出計畫 

慰問金、工讀及其

他補助之補助人數

上半年實際補助 13,986 人次，較預計數

19,200 人次，目標達成度 72.84%。 

 



二、 主   要   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前年度決算數 項　　　目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比較增減（-）

645,889 基金來源 942,893 682,063 260,830

608,128 財產收入 882,893 627,063 255,830

109,419 財產處分收入 286,736 92,536 194,200

486,361 租金收入 536,307 515,547 20,760

10,368 利息收入 39,850 15,980 23,870

1,980 其他財產收入 20,000 3,000 17,000

37,761 其他收入 60,000 55,000 5,000

37,761 雜項收入 60,000 55,000 5,000

894,106 基金用途 896,092 646,580 249,512

142,494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 124,389 142,542 -18,153

709,093 獎助教育支出計畫 767,153 503,621 263,532

42,519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4,550 417 4,133

-248,217 本期賸餘（短絀－） 46,801 35,483 11,318

4,361,366 期初基金餘額 8,829,238 4,382,765 4,446,473

4,113,149 期末基金餘額 8,876,039 4,418,248 4,457,791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金來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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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多。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金來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說明

本期賸餘4,680萬1千元，較上年度預算數賸餘3,548萬3千元，增加

1,131萬8千元，主要原因係財產收入與其他收入增加數，逾學產房

什項設備11萬元。總計8億9,609萬2千元。

地管理及獎助教育支出增加數所致。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 1億 2,438萬 9千元，主要係管理學產房地之水

電費、稅捐、規費、法律事務費等；獎助教育支出計畫 7億 6,715

萬3千元，主要係低收入戶子女就學助學金 4 億 2,000 萬元、獎

勵工讀服務2,300萬、縮短城鄉數位落差1,700萬元、急難慰問金

2億5,000萬元、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社團志願服務500萬元、

輔導高關懷學生900萬元、培訓學生特殊專長3,600萬元，及獎助

教育支出用人及服務費用 715萬 3千元等；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455萬元，主要係改良房屋建築420萬元、購置機械設備24萬元及

基金來源:

基金用途:

本年度財產收入8億8,289萬 3千元，其他收入 6,000萬元，總計

9億 4,289 萬3千元。

本期賸餘:

本期賸餘4,680萬1千元，較前年度決算數短絀2億4,821萬7千元，

增加2億9,501萬8千元，主要係因98年度受全球性經濟不景氣影響

及莫拉克風災影響，低收入戶助學金及緊急紓困慰問金超支併決

算，屬非經常性之支出，致100年度之預計賸餘較98年度實際賸餘

8



項              目 預  算  數 說    明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賸餘 46,801

  調整非現金項目 96,418

    提存呆帳 26,345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編列呆帳

26,345千元[備抵呆帳列為什項

資產(催收款項)之減項科目]。

    流動資產淨減 70,644 應收款項減少70,634千元，預付

款項減少10千元，共減少70,644

千元。

    流動負債淨減 -571 應付款項減少657千元，預收款

項增加86千元，互抵後淨減571

千元。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143,219

其他活動之現金流量

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1,684 什項負債增加1,684千元。

增加其他資產 -36,498 什項資產增加10,153千元，因備

抵呆帳增加26,345千元，故實際

增加36,498千元。

  其他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34,814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淨減－） 108,405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8,057,840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8,166,245

現 金 流 量 預 計 表

學 產 基 金
教  育  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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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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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   細   表



數 量

(業務量)

基金來源 942,893

　財產收入 882,893

　  財產處分收入 286,736 學產土地變更為非公用財產之出

售財產處分收入。

    租金收入 536,307

　  利息收入 39,850 預計銀行存款平均8,000,000千

元，其中定期存款 7,950,000千

元，依國有行庫牌告利率之平均

定期存款利率0.5%計算。一般存

款50,000千元，年息0.2%計息，

利息收入共計39,850千元。

    其他財產收入 20,000 臺電股票877,270股、華南金控

公司股票2,828,010股及台新金

丙種特別股之股息。

  其他收入 60,000

　  雜項收入 60,000 收以前年度使用補償金、逾期繳

納租金之違約金及其他雜項收入

等。

耕地面積597.79公頃依照財政部

訂頒之「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

管理辦法」核計租金。

基地面積225.78公頃(扣除未有

收益之公共設施用地)，依據行

政院訂頒之「國有出租基地租金

率調整方案」核計租金。

臺中市臺中港路多功能會館、台

北信義大樓、東海岸公教度假

村、永春捷運站聯合開發等依標

租結果核計學產房地之租金。

基 金 來 源 明 細 表

學 產 基 金
教  育  部

科目及業務項目
單

位

預    算    數
說             明

利(費)

率
金    額

中華民國10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



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142,494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 124,389 142,542

897 用人費用 909 941

545 正式員額薪資 633 654

184 管理委員會委員

報酬

272 282 基金管理會委員出席酬

勞。

361 工員工資 361 372 工友1人薪資。

155 超時工作報酬 59 66

155 加班費 59 66 辦理學產業務工作逾時加

班費及工友 1人未休假加

班。

90 獎金 105 109

45 考績獎金 60 62 工友考績獎金。

45 年終獎金 45 47 工友年終獎金。

50 退休及卹償金 55 55

50 工員退休及離職

金

55 55 提撥工友退職離職儲金。

57 福利費 57 57

40 分擔員工保險費 40 40 分擔工友保險費。

1 體育活動費 1 1 負擔員工文康聯誼活動。

16 其他福利費 16 16 工友強制休假旅遊補助。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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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16,445 服務費用 16,920 19,011

109 水電費 466 490

99 工作場所電費 443 459 永春捷運站5戶等學產房

屋負擔之電費。

10 工作場所水費 23 31 永春捷運站5戶等學產房

屋負擔之水費。

57 郵電費 66 70

21 郵費 20 20 匯票匯費、掛號等郵資。

36 電話費 46 50 公務聯繫用電話費。

568 旅運費 570 498

568 國內旅費 570 498 配合相關單位辦理學產土

地勘查、複丈清查、土地

招租及洽公出席相關會議

等學產房地管理業務旅

費。

193 印刷裝訂與廣告

費

200 290

180 印刷及裝訂費 180 150 套印學產基金租金繳款書

等印刷費。

13 廣(公)告費 20 140 學產土地標租、法律訴訟

案等公告登報公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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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1,280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1,500 1,575

1,148 土地改良物修護

費

1,290 1,000 學產土地改良、清除雜

草、圍籬、修護等費用。

30 其他建築修護費 100 500 學產房地災害搶修、維

護、修理、圍籬等費用。

19 交通及運輸設備

修護費

25 25 管理學產房地用車輛之維

護費。

83 什項設備修護費 85 50 學產什項設備之維護、修

理等費用。

491 保險費 505 711

487 一般房屋保險費 500 695 捷運永春站 、花蓮教師

會館學產房屋等保險費。

4 交通及運輸設備

保險費

5 10 管理學產房地用車輛之保

險費。

0 其他保險費 0 6 辦理學產房地訴訟及清查

人員之意外保險。

12,179 一般服務費 12,060 11,734

214 佣金、匯費、經

理費及手續費

60 410 處分財產收入按百分比計

付手續費用及學產房屋代

管經管手續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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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11,965 外包費 12,000 11,324 1.學產土地、房屋管理業

務人力等外包費。

2.委託專業公司代管及經

管學產房地開發利用、改

良、處分、土地全面清查

建檔、規劃作業等經費。

1,512 專業服務費 1,490 3,580

406 專技人員酬金 80 80 聘請會計師、精算師、不

動產估價師等人員提供學

產管理服務。

834 法律事務費 1,000 1,500 聘請律師解決學產房地訴

訟及法律諮詢案件等法律

顧問費。

260 委託調查研究費 250 1,900 1.學產開發利用調查研究

及管理制度之建置等。

2.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或都

市更新個案變更等委託調

查研究費。

3.財務可行性評估。

0 電子計算機軟體

維護費

140 0 學產基金會計資訊管理系

統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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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12 其他 20 100 辦理學產房地管理所需資

料之網路查詢費及其他專

業服務等支出。

56 公共關係費 63 63

56 公共關係費 63 63 接待有關單位相關人員之

便餐與餽贈等費用。

447 材料及用品費 485 556

283 使用材料費 320 295

62 燃料 70 40 管理學產房地用交通運輸

設備所需油料費。

221 設備零件 250 255 文具辦公用品材料及影印

機設備零件等。

164 用品消耗 165 261

59 辦公(事務)用品 60 121 文具辦公用品、影印機碳

粉等。

11 報章什誌 12 10 購置業務參考用報章雜

誌、法令彙編等。

28 食品 30 40 召開會議及辦理業務所需

之便當、便餐及茶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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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66 其他 63 90 其他什支等。

1,084 購建固定資產、無

形資產及長期投資

300 158

1,084 購置無形資產 300 158

1,084 購置電腦軟體 300 158 建置學產基金管理系統用

資料庫軟體。

80,766 稅捐、規費(強制

費)與繳庫

76,830 66,572

68,101 土地稅 66,311 62,182

68,101 一般土地地價稅 66,311 62,182 學產土地地價稅。

5,911 房屋稅 6,000 2,871

5,911 一般房屋稅 6,000 2,871 忠孝東路5段236巷27弄8

號、10號、高雄教育會

館、台中港路展覽會館、

東海岸公教渡假中心、花

蓮教師會館及各學苑等學

產建物房屋稅。

11 消費與行為稅 12 12

11 使用牌照稅 12 12 管理學產房地用車輛之使

用牌照稅。

6,743 規費 4,507 1,507

17



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6,737 行政規費與強制

費

4,500 1,500 學產房地辦理土地建物複

丈測量、地籍圖、土地登

記簿本、登記費等及法院

訴訟、公證強制執行等各

項規費。

6 汽車燃料使用費 7 7 管理學產房地車輛之燃料

使用費。

38,583 會費、捐助、補

助、分攤、照護、

救濟與交流活動費

1,600 1,614

593 分擔 600 614

593 分擔大樓管理費 600 614 位於永春捷運站EAT國際

館之學產房地大樓管理及

停車位管理等費用。

37,990 補貼(償)、獎

勵、慰問、照護

與救濟

1,000 1,000

37,990 其他 1,000 1,000 依據平均地權條例之規定

，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

築用地，終止租約之補償

費。

0 短絀與賠償給付 26,345 52,690

0 各項短絀 26,345 5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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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0 呆帳及保證短絀 26,345 52,690 高雄市政府使用學產土地

之租金，比照政府機關租

用國有土地之租金收取標

準，以行政院核定基地租

金數額之百分之六十計收

，原十成列帳之應收租

金,擬轉銷債權1億538萬

元，該府繳款期程為98年

至101年分4期繳納，本年

度提列100年之轉銷債權

金額如列數。(1億538萬

元/4)

4,272 其他 1,000 1,000

4,272 其他支出 1,000 1,000

4,272 其他 1,000 1,000 退還以前年度溢收租金或

撤銷土地買賣契約返還價

購款等。

142,494 合　　　計 124,389 14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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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709,093 獎助教育支出計畫 767,153 503,621

2 用人費用 10 3

2 超時工作報酬 10 3

2 加班費 10 3 趕辦低收入戶學生助學

金、急難慰問金及獎勵工

讀等業務之超時加班費。

3,665 服務費用 7,143 3,618

3 郵電費 5 5

3 郵費 5 5 郵寄獎助教育業務文件所

需之郵資。

23 旅運費 40 45

23 國內旅運 40 45 辦理各項獎勵文教事業工

作及出席相關會議旅費。

56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60 30

56 印刷及裝訂費 60 30 印製公務用書表與開會資

料等印刷及裝訂費。

3,498 一般服務費 7,000 3,500

3,498 外包費 7,000 3,500 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急

難慰問金及獎助工讀等案

件，其申請資格之初審、

資料之建置與彙整等事務

，委外辦理之外包費。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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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50 專業服務費 0 0

50 其他 0 0

35 公共關係費 38 38

35 公共關係費 38 38 接待有關單位相關人員之

便餐與餽贈等費用。

705,426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照護、救濟與

交流活動費

760,000 500,000

340,565 捐助、補助與獎助 420,000 368,000

340,565 獎助學員生給與 420,000 368,000 補助清寒低收入戶學生之

助學金，因應經濟不景氣

預計申請人數增加，配合

實際需求編列助學金。

364,861 補貼（償）、獎

勵、慰問、照護與

救濟

340,000 132,000

38,013 獎勵費用 40,000 28,000 獎勵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

理學生工讀服務及縮短城

鄉數位落差，補助所需教

材、交通費用及隨隊輔導

老師輔導費等。

323,465 慰問、照護及濟

助金

250,000 100,000 補助家庭遇變故或發生意

外災害事故之教職員工、

學生急難慰問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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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前年度

決算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3,383 其他 50,000 4,000 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

青年學生社團，進行社區

服務、參與地方文化歷史

調查、推動地方文化藝術

之傳播，輔導高關懷學生

及培訓學生特殊專長等活

動補助經費。

709,093 合　　　計 767,153 50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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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42,519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4,550 417

42,519 購建固定資產、無

形資產及非理財目

的之長期投資

4,550 417

42,519 購置固定資產 4,550 417

42,076 擴充改良房屋建

築及設備

4,200 179 購買具有優先承購及可規

劃對本基金具有利益之土

地上私有地上物暨現有各

建物重大維修費用。

304 購置機械及設備 240 188 學產基金業務需要之資訊

設備等。

139 購置什項設備 110 50 辦理學產基金業務需要之

辦公設備及其他設備等。

42,519 合　　　計 4,550 417

894,106 總　　　計 896,092 646,580

前年度

決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學 產 基 金
教  育  部

            中華民國 100年度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計 畫 內 容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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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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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      表



計 畫 別 單 位
單位成本

( 元 )
數  量

預 算 數
（ 千元 ）

說               明

學產房地

管理計畫

公頃 145,484 855 124,389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內人事費係工友1人薪

資、獎金、保險及管理委員會委員出席

酬勞等，另為管理學產房地所需水電

費、修理保養與保固費、保險費、旅運

費、委託代管土地之一般服務費、專業

服務費、稅捐、規費等各項費用均為管

理學產土地及房屋建築主要之支出。

獎助教育

支出計畫

人次 4,089 187,610 767,153 本項計畫辦理：1.低收入戶助學金—依

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實施要點，按國民

中小學、公.私立高中職、公.私立大專

院校等各不同標準予以補助。2.急難慰

問金—依急難慰問金實施要點，視個案

核予補助。3.獎勵工讀—依工讀服務實

施要點核給學校經費辦理學生工讀。4.

補助學生社團—鼓勵學生社團進行社區

服務，使學校與在地文化有效結合，依

該作業要點補助學校辦理志願服務。5.

補助辦理縮短城鄉數位落差—為照顧弱

勢族群學生並縮短數位落差，提供補助

款辦理電腦研習。6.輔導高關懷學生補

助－為幫助行為偏差學生，協助其摒除

負面影響，導入正常生活。7.培訓學生

特殊專長補助－為發掘具有特殊專長及

培訓在各領域中具有優異潛能之弱勢學

生，協助其在不利因素下，奮發向上。

一般建築

及設備計

畫

件 413,636 11 4,550 主要係辦理:1.擴充改良房屋建築及設

備— 購買具有優先承購及可規劃對本基

金具有利益之土地上私有地上物暨現有

各建物重大維修費用。2.購置電腦設備

及什項設備等。

合 計 896,092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中華民國 100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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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8,566 資　　　產 8,901,786 8,853,872 47,914

3,468,127 流動資產 8,264,836 8,227,075 37,761

3,118,275 現金 8,166,245 8,057,840 108,405

0 短期投資 0 0 0

349,781 應收款項 98,551 169,185 -70,634

71 預付款項 40 50 -10

710,439 其他資產 636,950 626,797 10,153

710,439 什項資產 636,950 626,797 10,153

4,178,566 資  產  合  計 8,901,786 8,853,872 47,914

65,417 負　　　債 25,747 24,634 1,113

52,520 流動負債 10,250 10,821 -571

50,163 應付款項 7,721 8,378 -657

2,357 預收款項 2,529 2,443 86

12,897 其他負債 15,497 13,813 1,684

12,897 什項負債 15,497 13,813 1,684

4,113,149 基　金　餘　額 8,876,039 8,829,238 46,801

4,113,149 基金餘額 8,876,039 8,829,238 46,801

4,113,149 基金餘額 8,876,039 8,829,238 46,801

4,178,566 負債及基金餘額合計 8,901,786 8,853,872 47,914

註：100年12月31日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負債）預計為84,488千元。

比較增減
98年12月31日

實   際   數
科      目

100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99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預 計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100年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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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 度 及 項 目 單 位 數 量

單 位 成 本

(元) 或平

均利(費)率

預  算  數 說　　   　     明

本年度預算數 891,542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 公頃 855 145,484 124,389 主要係為正式員額薪資、基金

管理委員出席酬勞，學產房地

修理保養與保固及外包專業服

務費用、水電費、委託調查研

究費、保險費及材料用品費、

稅捐與規費等。

獎助教育支出計畫 人次 187,610 4,089 767,153 主要係為學產基金獎助學員生

給與、獎勵費用、慰問金、各

級學校社團補助費、輔導高關

懷學生及培訓學生特殊專長

等。

上年度預算數 646,163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 公頃 861 165,554 142,542 主要係為正式員額薪資、基金

管理委員出席酬勞，學產房地

修理保養與保固及委託調查研

究費、專業服務費用、外包

費、水電費、保險費及材料用

品費、稅捐與規費等。

獎助教育支出計畫 人次 157,450 3,199 503,621 主要係為學產基金捐助與補助

急難慰問金、助學金、獎勵工

讀、各級學校社團補助費、補

助縮短城鄉數位落差等。

前年度決算數 851,587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 公頃 855 166,660 142,494 主要係為正式員額薪資，基金

管理委員出席酬勞，學產房地

修理保養與保固及委託調查研

究費、專業服務費用、外包

費、水電費、保險費及材料用

品費、稅捐與規費等。

教  育  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5年來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學 產 基 金

28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 度 及 項 目 單 位 數 量

單 位 成 本

(元) 或平

均利(費)率

預  算  數 說　　   　     明

教  育  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5年來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學 產 基 金

獎助教育支出計畫 人次 164,584 4,308 709,093 主要係為學產基金捐助與補助

急難慰問金、助學金、獎勵工

讀、各級學校社團補助費等。

97年度決算數 686,896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 公頃 861 137,562 118,441 主要係為正式員額薪資，基金

管理委員出席酬勞，學產房地

修理保養與保固及委託調查研

究費、專業服務費用、外包

費、水電費、保險費及材料用

品費、稅捐與規費等。

獎助教育支出計畫 人次 145,394 3,910 568,455 主要係為學產基金捐助與補助

急難慰問金、助學金、獎勵工

讀、各級學校社團補助費等。

96年度決算數 609,621

學產房地管理計畫 公頃 800 106,908 85,526 主要係為正式員額薪資、基金

管理委員出席酬勞，學產房地

修理保養與保固及委託調查研

究專業服務費用、外包費、水

電費、保險費及材料用品費、

稅捐與規費等。

獎助教育支出計畫 人次 114,743 4,568 524,095 主要係為學產基金捐助與補助

急難慰問金、獎勵工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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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人

科      目
上年度最高可

進用員額數

本年度

增減(-)數

本年度最高可

進用員額數
說　　明

 專任人員 1 0 1

職員 0 0 0

技工(駕駛) 0 0 0

工友 1 0 1

 兼任人員 30 -2 28

  管理會委員 17 0 17 管理會委員17人，依實際出

席會議次數按次支給出席酬

勞。

  其他兼任人員 13 -2 11 1.依本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可置執行秘書1人，

  組長3人，組員20~30人，

  由教育部現有員額派兼之

  。

2.本年度兼職人員11人，未

  支領兼職酬金。

總　　計 31 -2 29

教  育  部

員 工 人 數 彙 計 表
學 產 基 金

    中華民國 100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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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終

獎金

考績

獎金

退

休

金

卹

償

金

分擔

保險

費

體育

活動

費

其

他

學產房地管

理計畫
633 16 45 60 55 - 40 1 16 866 43 909

正式人員 361 16 45 60 55 - 40 1 16 594 -  594

管理會委員 272 - - - - - - - - 272 -  272

兼任人員 -  -  - - - - - - - 0 43 43

獎助教育支

出計畫
-  -  - - -  - - - -  0 10 10

正式人員 - - - - - - - - - -  -  -     

兼任人員 - - - - - - - - - 0 10 10

合   計 633 16 45 60 55 0 40 1 16 866 53 919

兼 任 人

員 用 人

費 用

用 人 費 用 彙 計 表

福 利 費

學 產 基 金

教  育  部

總 計合 計

獎  金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科    目

正式

員額

薪資

退休及

卹償金超時

工作

報酬

31



899 944 用人費用 919 909 10 0
545 654 正式員額薪資 633 633 0 0

184 282 管理會委員委員報酬 272 272 0 0

361 372 工員工資 361 361 0 0
157 69 超時工作報酬 69 59 10 0

157 69 加班費 69 59 10 0

90 109 獎金 105 105 0 0

45 62 考績獎金 60 60 0 0

45 47 年終獎金 45 45 0 0

50 55 退休及卹償金 55 55 0 0

50 55 工員退休及離職金 55 55 0 0

57 57 福利費 57 57 0 0

40 40 分擔員工保險費 40 40 0 0

1 1 體育活動費 1 1 0 0

16 16 其他福利費 16 16 0 0

20,110 22,629 服務費用 24,063 16,920 7,143 0

109 490 水電費 466 466 0 0

99 459 工作場所電費 443 443 0 0
10 31 工作場所水費 23 23 0 0
60 75 郵電費 71 66 5 0

24 25 郵費 25 20 5 0
36 50 電話費 46 46 0 0

學產房

地管理

計  畫

獎助教

育支出

計  畫

一般建

築及設

備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科　　　目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合 計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各 項 費 用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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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產房

地管理

計  畫

獎助教

育支出

計  畫

一般建

築及設

備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科　　　目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合 計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各 項 費 用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591 543 旅運費 610 570 40 0

591 543 國內旅費 610 570 40 0

249 32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60 200 60 0

236 180 印刷及裝訂費 240 180 60 0

13 140 廣（公）告費 20 20 0 0

0 0 業務宣導費 0 0 0 0

1,280 1,575 修理保養與保固費 1,500 1,500 0 0

1,148 1,000 土地改良物修護費 1,290 1,290 0 0

30 500 其他建築修護費 100 100 0 0

19 25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

護費

25 25 0 0

83 50 什項設備修護費 85 85 0 0

491 711 保險費 505 505 0 0
487 695 一般房屋保險費 500 500 0 0

4 10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

險費

5 5 0 0

0 6 其他保險費 0 0 0 0

15,677 15,234 一般服務費 19,060 12,060 7,000 0

214 410 佣金、匯費、經理

費及手續費

60 60 0 0

15,463 14,824 外包費 19,000 12,000 7,000 0

1,562 3,580 專業服務費 1,490 1,490 0 0

406 80 專技人員酬金 80 8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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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產房

地管理

計  畫

獎助教

育支出

計  畫

一般建

築及設

備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科　　　目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合 計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各 項 費 用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834 1,500 法律事務費 1,000 1,000 0 0

260 1,900 委託調查研究費 250 250 0 0

0 0 電子計算機軟體維

護費

140 140 0 0

62 100 其他 20 20 0 0

91 101 公共關係費 101 63 38 0

91 101 公共關係費 101 63 38 0

447 556 材料及用品費 485 485 0 0

283 295 使用材料費 320 320 0 0

62 40 燃料 70 70 0 0

221 255 設備零件 250 250 0 0

164 261 用品消耗 165 165 0 0

59 121 辦公(事務)用品 60 60 0 0

11 10 報章雜誌 12 12 0 0

28 40 食品 30 30 0 0

66 90 其他 63 63 0 0

43,603 575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

資產及非理財目的之

長期投資

4,850 300 0 4,550

42,519 417 購置固定資產 4,550 0 0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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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產房

地管理

計  畫

獎助教

育支出

計  畫

一般建

築及設

備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科　　　目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合 計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各 項 費 用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42,076 179 擴充改良房屋建築

及設備

4,200 0 0 4,200

304 188 購置機械及設備 240 0 0 240

139 50 購置什項設備 110 0 0 110

1,084 158 購置無形資產 300 300 0 0

1,084 158 購置電腦軟體 300 300 0 0

80,766 66,572 稅捐、規費（強制

費）與繳庫

76,830 76,830 0 0

68,101 62,182 土地稅 66,311 66,311 0 0

68,101 62,182 一般土地地價稅 66,311 66,311 0 0

5,911 2,871 房屋稅 6,000 6,000 0 0

5,911 2,871 一般房屋稅 6,000 6,000 0 0

11 12 消費與行為稅 12 12 0 0

11 12 使用牌照稅 12 12 0 0

6,743 1,507 規費 4,507 4,507 0 0

6,737 1,500 行政規費與強制費 4,500 4,500 0 0

6 7 汽車燃料使用費 7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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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產房

地管理

計  畫

獎助教

育支出

計  畫

一般建

築及設

備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科　　　目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合 計

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各 項 費 用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744,009 501,614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照護、救濟與

交流活動費

761,600 1,600 760,000 0

340,565 368,000 捐助、補助與獎助 420,000 0 420,000 0

340,565 368,000 獎助學員生給與 420,000 0 420,000 0

593 614 分擔 600 600 0 0

593 614 分擔大樓管理費 600 600 0 0

402,851 133,000 補貼（償）、獎勵、

慰問、照護與救濟

341,000 1,000 340,000 0

38,013 28,000 獎勵費用 40,000 0 40,000 0

323,465 100,000 慰問、照護及濟助

金

250,000 0 250,000 0

41,373 5,000 其他 51,000 1,000 50,000 0

0 52,690 短絀與賠償給付 26,345 26,345 0 0

0 52,690 各項短絀 26,345 26,345 0 0

0 52,690 呆帳及保證短絀 26,345 26,345 0 0

4,272 1,000 其他 1,000 1,000 0 0

4,272 1,000 其他支出 1,000 1,000 0 0

4,272 1,000 其他 1,000 1000 0 0

894,106 646,580 合　　　　　計 896,092 124,389 767,153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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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附      錄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年度

增  加

本年度

減  少
期末餘額 說       明

資 產

非理財目的

之長期投資

603,272 0 0 603,272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

司、華南金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及台新金

控丙種特別股。

土地 16,471,877 0 393,888 16,077,989 減少原因：使用分區為

道路、供公眾使用之學

產土地，配合政策需要

，辦理有償撥用或無償

撥用。

房屋及建築 812,255 4,200 0 816,455 增加原因：學產房地重

大修護增加房屋價值。

機械及設備 39,943 240 0 40,183 增加原因：購置電腦設

備及數位相機等。

交通及運輸

設備

9,727 0 0 9,727

什項設備 15,281 110 0 15,391 增加原因：購置辦公設

備。

資 產

總 額
17,952,355 4,550 393,888 17,563,017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教  育  部

固 定 項 目 明 細 表

學  產  基  金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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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理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99 年度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項次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1 

一、通案決議部分： 

現行勞工倘遭裁員、資遣或失業 1

個月以上未逾 6個月、或失業逾 6

個月者，其子女須依不同情況分

別洽學產基金、教育部或勞工委

員會申請就學補助，除導致補助

申請及審核管道多重，程序化簡

為繁；再者，各機關預算各自編

列，資源配置失當，且補助對象、

條件、金額不一，致無從評估其

補助標準及估算基礎之合理性。

基此，建議行政院宜予整合失業

勞工子女就學補助資源，統籌由

單一機關辦理預算編列及審核發

放補助款事宜，以達事權統一，

避免資源扭曲配置，俾利有限資

源作最有效運用。 

 

學產基金依「教育部學產基金設置急難慰

問金實施要點」，補助弱勢學生於家庭遭

遇困境時核給急難慰問金，協助其順利完

成學業免於中輟，非僅侷限於學生父母遭

資遣或裁員致家庭陷入困境之情形。本慰

問金之申請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且不與

其他補助有所競合。 
 
 

 

 

 

1 

二、非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審查結果 

(一)涉及基金應辦事項 

凍結學產基金「基金用途」中「學

產房地管理計畫」1,000 萬元，俟

教育部向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

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

動支。 

(一)該計畫主要係辦理學產房地稅捐、測

量規費、房屋水電費、保險費、修

理與保固費、人力外包費等，均屬

學產房地管理必要支出，其中人事

費、房屋稅、地價稅等依法律義務

不可節省之支出，一旦遲延繳納需

被課以罰款，為免罰款支出，並維

持基金業務正常運作，本部已於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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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學 產  基 金 

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理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99 年度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項次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年 8 月 10 日以部授教中(學)字第

0990513599 號函檢送書面報告，請

立法院同意動支。 
(二)立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業於 99年 10

月 14 日第 7 屆第 6 會期第 3 次全體

委員會議決議：「准予動支」，並經立

法院 99 年 10 月 26 日立台院議字第

0990703291 號函，准予動支。 

2 查學產基金以學產土地作嫁投資

參與台北市南港永春站捷運聯合

開發，但自 95 年 2 月起標租，至

98 年 10 月 26 日止，一樓 10 間店

面卻只標租 2 間，39 個停車位標

租率則為 0，由於本投資案位於臺

北市區且土地價值高，但 3 年來

整體收益率僅約 0.17%至 1.25%
之間，故建請教育部應積極研擬

長、短期出租方案，以提高標租

率、增裕基金收益，創造資源最

大效益。 

(一)由於學產業務之特殊性，原先委由各

縣巿政府代管，自 94 年始全數收回

自管，為有效經營管理學產房地，

本部積極辦理公開標租作業相關事

宜，就標的之區位條件、屬性，分

別研擬店面及停車位之長、短租方

案，依 100 年 7 月資料，辦理情形

及成果如下： 
1、店面長期出租部分：計有 10 間店面

，已出租 7 間店面，年租金收益計  
1 億 3,810 萬 2 千元。未標脫 3 間建

物，已委託不動產房屋仲介公司賡

續辦理。 
2、停車位短期出租部份：除店面配附

之使用停車位(計 21 位)外，餘停車

位共計 18 位，已依「學產不動產短

期出租作業要點」辦理短期出租，

截至 100 年 7 月 31 日僅剩 1 個平面

車位尚未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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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積極於該館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爭取該館管理委員會委員，並

已於 99年 5月 1日當選該館管理委

員會委員，賡續積極參與該館相關

事務與促進溝通協調，使標租標的

物能更符實際使用者需求，以增加

標租效能。 
3 由於學產基金經管龐雜之國有學

產土地，但業務卻由中部辦公室

員額兼職，或外包派遣人員從事

常態性與核心性業務，不僅不符

法治且遭監察院予以糾正。有鑑

於學產土地之開發與管理，涉及

地政、法律、建築等專業知識與

經驗，故建請教育部應妥為規劃

學產基金實際需求之專業人員，

以避免土地清理後二度占用，以

及房地標租及出售效益過低等管

理效能低落問題，屢遭外界非議。 

(一)為因應學產基金人力不足問題，已

於 97 年 1 月調整本部中部辦公室

組織編制，成立學產管理科為專責

單位，以為專業管理。並依上開辦

法進用具土地管理專業知能外包

派遣人員協助辦理學產業務。 
(二) 99 年度已依任用程序正式遴補科

長 1 名，專員 2 名。另分別於 4 月

、7 月及 10 月進用具有地政、法律

專業背景之派遣人員計 4 人。 
(三)另為加強承辦人員之專業知能及提

升業務工作品質。本部已於 99 年 7
月訂定「派遣人員績效考核要點」

做為考核之機制以適時調整人力。

並於 99 年 10 月辦理「學產基金業

務研習會」，以強化工作專業效率。

(四)綜上所述，學產基金人力已逐漸實

質改善，另本部 101 年配合政府組

織改造，已重新調整部內組織劃分

業務。學產基金除成立學產基金管

理會外，已將學產業務納入改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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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秘書處職掌，增設學產管理科

專責管理，目前已由本部總務司遴

選 4 名人員進駐學產管理科辦理學

產管理業務，人力不足問題暫獲舒

緩。 
4 據監察院資料顯示該院曾於89年

度針對學產基金承辦人員嚴重不

足問題提案糾正:「應依學產基金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8 條之規

定置組員 20 至 30 人」。98 年 9
月 10 日監察院再度提案糾正:「學

產基金以外包派遣人員從事常態

性與核心業務，不符法制。」，另

審計部亦於 94年度該基金財務收

支及決算審核通知事項點出該問

題，惟查學產基金並無針對該問

題做一解決。學產基金管理龐雜

之國有學產土地，其內容主要為

土地開發管理，涉及地政、法律、

建築等專業知識，教育部應於 2
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妥善規劃

並安排適任之專業人員，以書面

報告送至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

會。 

(一)有關人力改善情形，已於 99 年 8
月 10 日以部授教中 ( 學 ) 字第

0990513599 號函送立法院在案。 
(二)99 年度已依任用程序正式遴補科

長 1 名，專員 2 名。另分別於 4 月

、7 月及 10 月進用具有地政、法律

專業背景之派遣人員計 4 人。 
(三)另為加強承辦人員之專業知能及提

升業務工作品質。本部已於 99 年 7
月訂定「派遣人員績效考核要點」

做為考核之機制以適時調整人力。

並於 99 年 10 月辦理「學產基金業

務研習會」，以強化工作專業效率。

(四)綜上，學產基金人力已逐漸實質改

善，另本部 101 年配合政府組織改

造，已重新調整部內組織劃分業務

。學產基金除成立學產基金管理會

外，已將學產業務納入改組後本部

秘書處職掌，增設學產管理科專責

管理，目前已由本部總務司遴選 4
名人員進駐學產管理科辦理學產管

理業務，人力不足問題暫獲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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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審計部資料顯示，95、96、
97 年度均有學產房地長期遭不法

占用，清理成效不彰之審核意

見，截至 98 年 9 月底止，學產土

地面積共 856.59 公頃，被占用面

積 132.94 公頃，達 15.51%，再依

歷年被占用土地比例顯示、95 年

為 13.89%、96 年 13.08%、97 年

14.09%，學產基金針對被占用之

土地並無有效清空，亦未依法向

占用者求償，導致基金蒙受巨大

損失，教育部應督促學產基金積

極催收占用戶積欠之補償金，並

有效清理占用戶，請該單位於 2
個月內提出有效之催收積欠款及

占用戶清理計畫，並訂定年度目

標，做成書面報告送至立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 

(一)本部為積極處理執行占用及債權之

催繳作業，已遵照立法院指示，分

別訂定「國有學產土地被占用清查

及處理計畫」及「99 年學產土地租

金暨使用補償金催收債權執行計畫

」，訂定處理期程之目標，據以積極

辦理。並於 99 年 8 月 10 日以部授

教中(學)字第 0990513599號函送立

法院在案。 
(二)經本部輔導占用人依據國有財產法

第 42 條第 1 項、國有非公用不動產

出租管理辦法及國有耕地放租實施

辦法規定辦理申租事宜等。截至

100 年 7 月底，被占用土地計 62.46
公頃，較 99 年 12 月 31 日被占用土

地 71.36 公頃，減少 8.9 公頃，達處

理占用房地總數 12.47%，已有明顯

處理成效。 
6 「財團法人台灣學產基金會」係

由「學產基金」撥款成立，二者

業務均為辦理各項獎助學金，功

能重疊，惟其執行及資金運用卻

分屬不同機關，不僅造成資源未

能有效運用，並浪費不必要之經

常性支出。基於事權統一及精簡

政府組織原則，爰要求教育部應

於 99年底前裁撤財團法人台灣學

產基金會，其原經辦之業務並由

(一)為因應立法院第 7 屆第 2 會期教育

及文化委員會會議決議，經本(99)
年 2月23日召開之財團法人臺灣學

產基金會 99 年第 1 次董事會，通過

基金會解散之決議，並依該會捐助

章程第 16 條規定，賸餘財產及權益

，應歸屬教育部學產基金。 
(二)該會奉本部 99 年 4 月 27 日台社

(四)字第 0990049683 號函同意解散

，目前刻正程序辦理清算中，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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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產基金辦理，以達資源運用最

大效益。 
財產已移轉本部學產基金，該會辦

理之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高關懷

學生補助計畫及特殊專長學生補助

計畫等移由學產基金辦理。 
(三)俟董事會完成清算後刻依程序函報

法院辦理解散。 
7 鑑於國內景氣低迷，失業人口攀

升等問題，導致部分家庭因經濟

困難，影響學生就學，教育部為

對於新貧、近貧或家庭發生急難

之學生給予生活補助，於振興經

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就學

安全網計畫」項下編列緊急紓困

助學金。教育部雖有規劃緊急扶

助學生之措施，惟因助學金之申

請補助程序較為繁瑣，且補助國

民中小學學生部分尚需透過地方

政府，行政程序冗長，恐有損政

府照顧弱勢學生之美意。又教育

部學產基金原對於家庭遭遇困境

之學生早已建置迅速之申請及補

助機制且為各界所知。爰教育部

於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

算「就學安全網計畫」項下編列

之緊急紓困金經費，應透過教育

部學產基金之申請與補助機制執

行，以補助各級學校之學生（國

民中小學部分毋須透過地方政府

就學安全網計畫之緊急紓困助學金之特

別預算經費，99 年度已執行完畢，100
年未編列該項經費，本計畫執行方式透過

學產基金急難慰問金系統之申請與補助

機制辦理，確實達成有效協助學生安心就

學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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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俾加速緊急紓困金之撥

付，確實達成有效協助學生安心

就學之目標。 

 



主辦會計人員： 會計長 陳慧娟

基金主持人： 部 長 吳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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